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通令及通告
	令各县市党部
	一，各县党部委员所具不吸烟毒切结，应呈由本部证明。
	二，令纪念 蒋委员长寿辰献机，民众方面如有组织募捐委员会者，应认真监督。
	三，准省府函复，各县市政府原有由地方款下拨助党部办理社会事业经纬，经通令各县，准照旧拨付，仰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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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七，颁发本部二十五工作计划及进度表，仰遵照规定，拟具工作计划，及进度表，限七月二十日以前呈部。
	八，奉 中央指示，关于调查党员专门人才应注意事项，转饬遵照。
	九，颁发入党申请书件，仰切实办理，随时具报核办。
	十，为规定人民团体之新入会会员，须于次届举行改选前办理登记，并于改选大会时提出通过后，将新旧会员并装乙册，连同其他改选手续一并呈报备案，令仰遵照。
	十一，转令取缔宗教哲学研究社。
	讲演录
	一，对于宪法草案精神应有之认识
	二，中国经济之流通与消费问题
	三，去私救国
	四，纪念 总理广州蒙难的意义
	五，陈李白异动事件之检讨
	法规
	一，福建省党部二十五年度工作计划
	二，福建省党部二十五年度工作进度表
	三，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实施劳动服务办法
	四，禁毒治罪暂行条例
	五，禁烟治罪暂行条例
	专载
	一，救国必先团结
	二，追悼胡展堂先生
	三，各地行政人员今后努力之途径和方法
	四，航空运动与民族复兴
	五，防止走私最好的方法

